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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冀 10清终 2 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王海鹏，男，1971年 5 月 20 日出生，回

族，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大厂三村。 

委托代理人：陈贵芳，河北尚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申请人）：海兴凤，男，1950 年 12 月 23 日出

生，回族，住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永安路庆丰里 57 号。 

委托代理人：康长江，河北新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海鹏不服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 1028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

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被申请人海兴凤认为，涉案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

生物提炼有限公司已于 2008 年 3月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成立的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

物提炼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注销。该公司的法人资格已不

存在。申请公司强制清算应以被申请公司存续为前提。故申请人的请

求不符合公司强制清算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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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裁定如下：对申请人王海鹏强制清算申请不予受理。 

上诉人王海鹏不服，向本院上诉。其上诉请求为：依法撤销河北

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 1028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裁定

受理上诉人对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的清算申请。事

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申请清算

的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虽然已经注销，主体资格不

存在，但公司厂房和废旧设备还在且未清算，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公司注销前应当组织清算，公司未清算即注销，

但仍有财产和账目可以组织清算，被上诉人作为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

人有成立清算组组织清算的义务，但被上诉人却在上诉人不知情且未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私自到工商局违法办理了公司注销手

续, 致使公司至今未能清算，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上诉人多

次要求并曾起诉被上诉人要求履行职责进行清算,被上诉人却故意拖

延清算，虽然被上诉人也曾起诉要求公司清算，但后来又撤诉，但却

两次起诉要求上诉人给付其财产占用费,致使公司至今未清算。上诉人

无奈诉至一审法院申请清算，法院应当裁定由被上诉人组织清算或裁

定由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但一审法院却以该公司的法人资格己

不存在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申请，显然是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

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第七条、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

最高法院关于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7条、第14条规定，

最高法院(2009)民申字第 226 号民事裁定书指导案例裁判宗旨，公司

解散应当先组织清算，未组织清算违法注销的，股东可以申请强制清

算，法院应当裁定受理，故此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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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海兴凤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应驳回上诉人诉请，维持原裁定。 

本院查明，2007 年 1 月 30 日，由海兴凤、王海鹏、孟德然出资

成立了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海兴凤出资 40万元，

王海鹏出资 5.55 万元，孟德然出资 4.45 万元。2008 年 2 月 27 日，

海兴凤代表股东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对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

提炼有限公司进行注销。在申请书中记载，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清理

完结。海兴凤陈述，对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的职工、

税务债权等均已处理完毕。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注销。在该公司注销时，股东对有关该公司的机器

设备等财产未进行分割。 

2007 年 12 月 25日，作为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

的包括海兴凤、王海鹏的三股东签订了承包协议，约定由王海鹏对原

海王生物食品厂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三年。该承包协议已履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

之规定，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应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大厂回族自

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在 2008 年 3 月 14 日注销前，已经对该公

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对该公司的财产-机器、设备等以承包经营

的方式作出安排处理。以上承包经营的方式说明，大厂回族自治县海

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的股东已经对公司财产进行了清算，股东对公司

财产以合伙共有的方式委托一名股东承包经营。这种安排，不违反法

律规定，且不损害股东利益。之后，对合伙财产的处分应以合伙方式

予以解决，不应再要求对原公司财产再进行清算。综上，上诉人王海

鹏对原大厂回族自治县海王生物提炼有限公司进行清算的申请，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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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受理，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马令梅 

审    判    员      刘德璋 

审    判    员      于  颖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云龙 
 


